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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究竟怎么“破”？

主持人:

6 月 2 日，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征求意见稿）》

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官网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国内首部个人破

产的地方性法规。

《征求意见稿》 规定， 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有 50 万

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

破产清算的申请。 免责考察期为 3 年， 免责考察期满， 破产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免除剩余债务。

那么， 是否将来任何人都可以申请 “个人破产”？ 这样的

制度是不是会被老赖利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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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经济网 ” 报道 ，

欠 214 万元只需还 3.2 万元，

2019 年温州审结全国首例 “个

人破产” 案， 个人破产制度也
因此引发各界关注。 最高人民

法院 2018 年就提出研究推动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畅通 “执
行不能 ” 案件依法退出路径 。

那么， 为何要推行个人破产制
呢？

温州 “个人破产” 案债务

人蔡某并不是 “老赖”， 而是温
州某破产企业的股东， 对企业

214 万余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但经调查， 蔡某仅持有公

司 1%股权， 而且其家庭并不宽
裕 ， 每月总收入不到 1 万元 ，

蔡某还患有高血压和肾脏疾病，

孩子上大学 ， 长期入不敷出 ，

没有能力清偿巨额债务。

法院启动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程序 ， 征得债权人同意后 ，

蔡某承诺按 1.5%的清偿比例即

3.2 万元在 18 个月内完成清

偿， 且该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

6 年内， 若家庭年收入超过 12

万元， 超过部分的 50%将用于

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
务。 该案得以顺利办结。

司法实践中， 像蔡某这样
“个人破产” 的事实大量存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

全国 “执行不能” 案件占执行
案件总量的 40%左右。 尤其是

一些交通事故、 人身损害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案件， 被

执行人财力有限， 甚至 “家徒

四壁”， 确无清偿能力。

镇江市丹徒区居民老王就

是这样的负债者。 此前因开车
撞伤骑摩托车的陈某炳， 致其

一级伤残， 老王被判承担 60 多

万元高额赔偿。 进入执行阶段

后， 法院却发现， 肇事车辆没

上保险且已报废， 而生活在农
村的老王身患白血病， 基本无

收入来源， 根本没有偿还能力。

浙江省高院执行局综合处

处长朱嵘说， 穷尽各种手段仍

无法找到可供执行的财产时 ，

法院会暂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然后每隔 3 个月或半年， 电脑
查询系统再对这些被执行人的

财产情况进行网络查询， 一旦

查到有财产即刻恢复执行， 但
恢复执行能够终结案件的只是

极少一部分。

由于 “执行不能” 案件没

有一个解决出口， 经过多年累

积， 仅江苏法院处于终结本次
执行状态的案件数量已达 144

余万件。

超过百万件 “执行不能 ”

案件， 成为法院沉重的历史包

袱。

欠214万只需还3.2万 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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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个人破产制度指自然

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 通过法定

程序宣告该自然人破产， 将其资产

公平分配给债权人， 对未得到清偿

的债权， 免除该自然人继续清偿责

任的一种法律制度。

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于 2007 年

开始施行， 但在个人破产问题的处

理上 ， 一直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规

范。 由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 企

业经营风险可能转移到个人和家

庭， 同时也给高利贷、 地下钱庄等

非法融资渠道创造了生存空间。

2019 年 7 月 16 日， 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 13 部委印发了 《加快完

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 》。

方案明确提出， 研究建立个人破产

制度， 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

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 明确

自然人因担保等原因而承担与生产

经营活动相关的负债可依法合理免

责， 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

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 最终

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另外， 国内其他地区已经实施类

似个人破产制度的个人债务清理制

度， 如浙江省温州市中院发布的 《关

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 （试

行 ）》 和浙江省台州市中院发布的

《执行程序转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审理

规程 （暂行）》， 目前已经存在适用个

人债务清理制度的司法案例。

此次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

相关说明中指出： 推进个人破产条例

立法的初衷 ， 即为规范个人破产程

序， 调整债务人和债权人及其他利害

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促进诚信债

务人经济再生，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

《征求意见稿》 中规定可以适用

个人破产制的人群限于特定范围， 主

要是个人创业者， 为他们解除后顾之

忧、 促进创新创业。

而对因交通事故 、 人身损害赔

偿 、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或赡养

费、 抚养费和扶养费， 以及雇佣关系

产生的给付义务等多种债务都特别列

明了不能申请个人破产。

个人破产只限特定情形

对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赡养费、抚养费和

扶养费，以及雇佣关系产生的给付义务等多种债务不能申请个人破产。

严格防止被老赖利用

潘轶： 个人破产制度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 是为 “诚实而不幸”

的债务人提供了一种可期待、 可

信赖的保障。

因此， 个人破产立法的基本

价值导向是， 只有诚实守信的债

务人 ， 在不幸陷入债务危机时 ，

才能获得个人破产制度的保护 ，

并帮助其从债务危机中解脱出来。

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债或者实施破

产欺诈的债务人， 不仅不能通过

破产逃避债务， 还要通过法律手

段加以预防和惩治。

从制度设计角度来看， 完善

的个人破产制度还是需要法律层

面的规范， 很多问题是地方立法

无法解决的。

因此从长远来看， 有必要制

定一部 《个人破产法》， 或者同时

规范企业破产与个人破产的 《破

产法》。

此外 ， 此次 《征求意见稿 》

规定 ： 债务人违反本条例规定 ，

构成刑事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但我国现行 《刑法 》 第 162

条规定的 “虚假破产罪” 为单位

犯罪， 自然人不能构成 “虚假破

产罪”。

因此对于个人虚假破产的规

制和处罚措施， 还需在后续立法、

修法过程中加以完善， 严格防止

个人破产制被老赖利用。

个人破产立法的基本价值导向是，只有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在不幸陷入债务危机时，才能获得个人破产

制度的保护，并帮助其从债务危机中解脱出来。

和晓科： 由于我国尚未确立个

人破产制， 导致现实中存在大量实

质已 “破产” 的个人， 成了无法实

际执行的被执行人。

从债权人的角度看， 自己的债

权长期无法实现， 而从债务人的角

度看， 这样的状况也难以破解， 双

方都陷入了死胡同。

如果确立了 “个人破产制 ”，

特定情形下允许个人破产， 也就同

时给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可预期的

“出路”。

也就是说， 通过法定程序宣告

自然人破产， 将其剩余资产公平分

配给债权人 ， 对未得到清偿的债

权 ， 免除该自然人继续清偿的责

任。

根据 《征求意见稿》， 个人债

务并不会因为宣告破产而直接豁

免， 只有在满足法定条件的前提下，

经过一定的监督考察期， 债务人才获

得豁免。

而在监督期内， 债务人生活受到

极大限制， 不能有高消费。

《征求意见稿》 规定的考察期为

3 年 ， 在破产程序中和免责考察期

内， 破产人相关行为若违反决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延长免责考察期， 最长

可延长 2 年。

在免责考察期内， 有专业管理人

会对破产人的消费行为进行监督审核

及财产分配， 破产人需每年定期向破

产事务管理部门和管理人报告个人收

入、 开支、 财产等状况。

同时也作出了激励性规定， 如破

产人主动清偿剩余债务达到一定比例

的， 可以提前申请结束免责考察期，

解除相关行为限制。

债务可豁免消费将受限

根据《征求意见稿》，个人债务并不会因为宣告破产而直接豁免，只有

在满足法定条件的前提下，经过一定的监督考察期，债务人才获得豁免。


